在线含水分析仪技术评价方案
一、技术评价原则
（一）通过现场试验方式验证产品是否满足技术要求，要求设备自动采集的日均含水与人工取样化验的日均含水偏差不能超过±5%，否则视为技术不达标。
（二）现场技术评价由基建工程部牵头，相关部门配合，试验地点所属单位负责试验过程中的数据记录、现场取样，指定的检测单位负责样品含水化验。
二、基本工作程序
（一）技术评价启动
招标结果公示后，中标人按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参加现场技术评价，评价顺序、地点由抽签方式确定。
（二）现场试验准备
试验承接单位负责现场工艺改造，由设计院进行设计，中标人负责提供试验设备、配件，中标人产品无法满足现场安装要求的视为淘汰。
（三）现场试验
1、试验时间：每个产品试验周期为6~20天，分为产品调试阶段和正式试验阶段，调试阶段允许中标人取样化验、调试产品，正式试验阶段不允许中标人再进入试验现场和调试产品。
2、数据记录：正式试验阶段，由承接单位记录现场试验设备数据并每日上传。
3、现场取样：正式试验阶段，由承接单位每天定期取采出液样品，样桶标识统一，包含取样地点、取样日期、取样时间。
4、样品化验：由基建工程部指定人员定期到现场取走样品，送至检测单位化验。
（四）试验过程监督
各部门将不定期到现场监督试验情况，若发现违规行为或化验数据异常，则该产品现场试验成绩作废。
（五）编制试验报告
由试验承接单位负责编制现场试验报告，基建工程部组织相关单位对报告进行集中审查，并公示结果。
